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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二类、五项）

单位：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许可 共 0 项

二、行政处罚 共 0 项

三、行政强制 共 0 项

四、行政征收 共 0 项

五、行政给付 共 0 项

六、行政检查 共二项

1 1 对入区项目按照建设施工内容要求的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2 2 对开发区内土地、水务等方面进行执法检查工作

七、行政确认 共 0 项

八、行政奖励 共 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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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裁决 共 0 项

十、其他类 共五项

3 1 负责相关科技进步工作的审核上报服务工作。

4 2 组织筹备招商引资活动。

5 3 负责开发区内在建项目及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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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二类、五项）

单位：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
序

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

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
检查

对入区项
目按照建
设施工内
容要求的
建设全过
程进行监
督管理

河北井
陉经济
开发区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

1.检查责任：对入区项目建设全过程进
行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
整改；
3.事后管理责任：问题整改完成后，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不对入区建设项目
进行监督管理；
2.对发现的问题，不
责令限期整改；
3.对整改完成的问
题，不组织核查；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2
行政
检查

对开发区
内土地、水
务等方面
进行执法
检查工作

河北井
陉经济
开发区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

1.检查责任：对开发区内土地、水务等
方面进行执法检查；
2.处置责任：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
整改；
3.事后管理责任：问题整改完成后，对
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不开发区内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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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

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水务等方面进行执法
检查；
2.对发现的问题，不
责令限期整改；
3.对整改完成的问
题，不组织核查；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3
其他
类

负责相关
科技进步
工作的审
核上报服
务工作

河北井
陉经济
开发区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
步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上报责任：根据审核意见，决定是否向
上级相关部门报送；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无正当理由不予受
理当事人申请；
2.在处理过程中有徇
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
职、失职行为；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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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

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
其他
类

组织筹备
招商引资

活动

河北井
陉经济
开发区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

1.制定计划责任：制定年度招商引资活动
计划；
2.公示责任：公告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公
示相关企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
书。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在招商引资活动中
有徇私舞弊或者有其
他渎职、失职行为；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5
其他
类

负责开发
区内在建
项目及生
产企业的
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
相关工作

河北井
陉经济
开发区

《河北井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
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

1.监督责任：对开发区内在建项目及生产
企业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进行日常监督
管理；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应承担相
应责任：
1.在相关工作程中有
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
渎职、失职行为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